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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理工大学 

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提前答辩的有关规定 
 

 

第一条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的有关

规定，在保证硕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研究生）培养质量

的前提下，允许部分学习成绩优秀、学位论文研究成果

突出的优秀研究生提前进行学位论文答辩。根据我校研

究生培养工作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规定。 
第二条 研究生在规定学制年限最后学期内举行学

位论文答辩视为正常答辩。在此之前进行学位论文答辩

的均为提前答辩。 
第三条 申请提前答辩的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年限

应不少于 2 年。 
第四条 研究生申请提前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条件 
1、已完成所在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全部环

节，并完成学位论文初稿。 
2、课程学习成绩要求：申请人的研究生课程有 80%

以上成绩优良，其中学位课单科成绩必须在 70 分以上。 



3、研究生申请提前答辩，必须有导师推荐信。推荐

信中须明确指出申请人在硕士学位论文课题研究中取得

创造性成果及其它推荐理由。 
4、涉及交纳学费的研究生须出示学费全部交清的证

明。 
第五条 申请提前答辩的研究生应在答辩前 3-4 个

月提出申请，填写“哈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提前答辩申

请表”，连同导师推荐信和学生本人成绩单、开题报告、

学位论文（一式 2 份）、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原件一

起交给所在学院研究生秘书。 
第六条  所在学院研究生秘书对申请材料进行核

实，并提交学院主管院长。主管院长同意后，由研究生

秘书将申请人的全套申请材料送交研究生学院学位办公

室审批。原则上提前答辩申请时间距拟答辩时间不足 3
个月者，不予受理。 

第七条 经学院批准可提前答辩的学位论文，由研

究生学院学位办组织进行双向隐名评审。评阅结果全部

在优良以上，方可提前举行学位论文答辩。对于评阅结

果没有达到提前答辩要求者，下次正常答辩时依然采用

双向隐名评审方式。每次评审的专家及评审费用由导师

提供。 
第八条 凡申请提前答辩并要求提前毕业者，一经

批准，无论何时答辩，其学位论文的审阅必将采取双向

隐名评审，学校将严格执行。对于不能按期毕业或双向

隐名评审结果不合格者，视具体情况按延期毕业、肄业

或结业处理。 
第九条 对于交纳学费的研究生，学费按规定学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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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。 
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学院

负责解释。 
 
 
 
 

哈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学院 
二 00 八年十二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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